
债券代码：2280035.IB                      债券简称：22 长金绿色债 01 

债券代码：2280036.IB                      债券简称：22 长金绿色债 02 

债券代码：102103337.IB                     债券简称：21 长兴金融 MTN002 

债券代码：2180438.IB                      债券简称：21 长金绿色债 02 

债券代码：102101973.IB                    债券简称：21 长兴金融 MTN001 

债券代码：2180273.IB                      债券简称：21 长金绿色债 01 

债券代码：175862.SH                       债券简称：21 长集 01 

债券代码：177776.SH                       债券简称：21 长融 01 

债券代码：167299.SH                       债券简称：21 长融 01 

债券代码：114755.SZ                       债券简称：20 长金 01 

债券代码：177207.SH                       债券简称：20 太湖 03 

债券代码：167829.SH                       债券简称：20 太湖 02 

债券代码：166418.SH                       债券简称：20 太湖 01 

债券代码：162246.SH                       债券简称：19 太湖 01 

债券代码：145387.SH                       债券简称：17 浙湖 01 

债券代码：197083.SH                       债券简称：21 长湖 04 

债券代码：196954.SH                       债券简称：21 长湖 03 

债券代码：196964.SH                       债券简称：21 长湖 02 

债券代码：032101015.IB                     债券简称：21 长兴太湖 PPN001 

债券代码：2180182.IB                       债券简称：21 环太湖债 

债券代码：177729.SH                       债券简称：21 长湖 01 

债券代码：166736.SH                       债券简称：20 长湖债 

债券代码：162676.SH                       债券简称：19 长湖债 

债券代码：1980171.IB                       债券简称：19 长兴太湖 01 

债券代码：1880311.IB                       债券简称：18 长兴太湖 01 

 

浙江长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长兴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发布的《关于

浙江长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变更的批复》（长国资办

【2022】1 号），同意免去李勇公司董事职务，聘任鲁健为公司

董事。 

（一）原董事、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公司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李勇先生，根据长委干【2022】

3 号、长政干【2022】2 号、长国资办【2022】1 号的通知，李

勇先生不再担任浙江长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李勇先生因上述工作变化不再担

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二）新任董事、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公司新任董事、信息披露负责人变更为鲁健先生，新任信息

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鲁健 

职务：董事、副总经理 

办公电话：0572-6296524 

办公传真：0572-6653399 

联系地址：浙江省长兴县明珠路 1278 号太湖资本广场 5 楼 

电子邮箱：191690007@qq.com 

鲁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 10 月出

生，历任工商银行浙江湖州分行公司业务部、投资银行部、普惠



金融部二级经理、长兴支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本次公司董事变动获得长兴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批复，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本次公司董事变动尚未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将按要求准备相关材料，及时向市场监管单位

办理相关手续。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公司董事、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动，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变动后，公司治理

结构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长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之盖章页） 

 

 

 

 

浙江长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7 日 

 


